1.《大连市引进（或本地）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签字盖章、需附电子版）；
2.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印在一张A4纸同侧）；
3.与申请认定层次对应的荣誉贡献凭证；
[bookmark: _GoBack]4.申请人劳动（聘用）合同（事业单位行政领导可用任免文件代替）
5.在连社会保险缴费证明（新引进高层次人才申报者自引进来连后首次缴纳月打印至申报月，本地全职高层次人才自2021年5月打印至申报月；未在连缴纳社保的外籍和港澳台地区人才需提供用人单位为其在连购买商业保险证明；退役军人须持有身份证明和在连缴纳个人所得税记录）；
6.《大连市引进（或本地）高层次人才认定情况备案表》（盖章、需附电子版）；
7.直接从事专业技术、生产研发、经营管理等创新创业活动岗位证明；
8.《引进高层次安家费用人单位承诺说明》（盖章）；
9.单位出具1年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

